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14學年度教師兼任副主管、二級主管職務續(新)聘建議表
	單位
	主管職稱
	姓名
	聘任別
	聘期
	備註

	
	
	
	續聘
	新聘
	
	

	
	
	
	
	
	114年8月1日
至
115年7月31日
	本職務簽奉校長核准後聘任。

	
	
	
	
	
	114年8月1日
至
115年7月31日
	本職務簽奉校長核准後聘任。

	
	
	
	
	
	114年8月1日
至
115年7月31日
	本職務簽奉校長核准後聘任。

	
	
	
	
	
	114年8月1日
至
115年7月31日
	本職務簽奉校長核准後聘任。

	
	
	
	
	
	114年8月1日
至
115年7月31日
	本職務簽奉校長核准後聘任。




單位主管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114 年 7 月    日
備註：
   一、單位主管如有異動，請併會新任及卸任主管。
   二、依本校系所主管產生及去職辦法第4條之1規定，應由院長兼任之學位學程主任職務，及副院長兼任之綜合型研究所（如工程科技研究所、設計學研究所等）、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主管，如院長、副院長無法兼任時，仍應以專案簽請校長另聘適當人員兼任之，不適用本建議表。
